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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，根据《江苏省

绿色建筑发展条例》、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绿色建筑

评价标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建科〔2007〕206号）、
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有关

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科〔2015〕53号）和《江苏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苏

建科〔2016〕33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绿色建筑评价，按建筑实施阶段分为设计阶段

评价和运行阶段评价，根据评价结果分别颁发“绿色建筑设

计评价标识”和“绿色建筑评价标识”；按节能、节水、节

地、节材和环境保护的技术应用水平，由低到高划分为一星、

二星、三星三个等级。 

第三条 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申请遵循自愿原则，绿色

建筑评价遵循科学、公开、公平和公正的原则。因绿色建筑

评价产生的相关费用由申请单位承担。 

第四条 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发展中心（以下

简称“厅科技发展中心”）建立绿色建筑评价专家库，并进

行日常维护和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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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申请 

第五条  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的申请应在项目完成

建筑施工图审查后进行；绿色建筑运行评价标识的申请应在

项目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后进行（工作流程见附件 1）。 

第六条  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和绿色建筑运行评价

标识的申请，应由建设单位或业主单位提出，鼓励设计、施

工和物业管理单位等共同参与申请。 

第七条  申请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，申请单位应向厅

科技发展中心提交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请书、承诺书、自评

估报告、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报审表及审查意见、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图绿色设计专项审查意见、施工图

审查合格证等材料（详见附件 2-附件 8）。   

申请绿色建筑运行评价标识，申请单位除提交上述材料

外，还应提交全套建筑竣工图纸、相关检测报告、与评价有

关的运行记录、影音文件等材料（详见附件 9）。 

第八条  申请单位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

责。 

 

第三章  评价 

第九条  绿色建筑评价，依据国家现行绿色建筑评价标

准进行。绿色建筑评价包括形式审查、专业评价、专家评审

三个环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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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绿色建筑设计评价采取网络评审或会议评审

的方式，绿色建筑运行评价采取现场评审方式。 

第十一条  形式审查是由专业技术人员对申请材料的

完整性、有效性等进行审查，并出具形式审查意见。申请单

位应在收到形式审查意见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完善和回复。 

第十二条  专业评价是由专业技术人员按绿色建筑评

价标准的要求，对项目申请材料是否满足条文相关技术指标

进行判断，对其中明显不合理的、有缺项或误差的部分提出

修改建议，并出具专业评价意见。申请单位应在收到专业评

价意见十个工作日内进行完善和回复。 

第十三条  专家评审是由专家在专业评价的基础上，按

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要求，对各项技术方案的科学性、合理

性以及相关技术措施、指标进行综合评判，并出具专家评审

意见。 

 

第四章  公示公告 

第十四条  通过评价的项目在江苏建设科技网进行公

示，公示期为十天。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示的项目评价结果

有异议的，均可在公示期内向厅科技发展中心提出书面意见。 

第十五条 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由厅科技发展中心

进行公告，接受主管部门检查和社会公众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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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颁发标识 

第十六条  厅科技发展中心负责制作、颁发绿色建筑评

价标识证书、标牌。获得证书、标牌的单位应按规定要求规

范使用。 

第十七条  厅科技发展中心按月将标识项目情况报送

至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   

 

第六章  一星级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 

第十八条  通过方案设计审查和施工图审查的民用建

筑项目，如需获得一星级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证书，项目

单位可向厅科技发展中心提出申请，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

（详见附件 10）。厅科技发展中心不再进行评价和公示，直

接颁发一星级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证书，并公告。 

第十九条  申请一星级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的工业

建筑项目，应依据国家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，履行相应的

评价程序。 

 

第七章  监督检查 

第二十条  厅科技发展中心对评价项目的证书、标牌使

用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。对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，

厅科技发展中心将收回其证书、标牌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（一）利用标识证书、标牌进行虚假宣传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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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转让、伪造或冒用标识证书、标牌的； 

（三）其他未按照规定要求使用标识的。 

 

第八章  附则 

第二十一条  本细则由厅科技发展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